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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2024年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如下：拟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16,93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2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厦门空港 600897 厦门机场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傅颖南 杨俊、洪晓新

联系地址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高崎南三路9号T4候机楼一楼东

侧办公区）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高崎南三路9号T4候机楼一楼东侧

办公区）

电话 0592-5706078 0592-5706078
传真 0592-5730699 0592-5730699
电子信箱 600897@iport.com.cn 600897@ipo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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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全球航空发展情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简称“国际航协”）公布的 2024年全年全球航空客运、货运需求定

期数据显示，全年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国内和国际客运量均创新高。全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超过

2021年峰值纪录，再创新高。

在航空客运方面，2024年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按照收入客公里计算）比 2023年增长 10.4%；

总运力（按照可用座公里计算）增长 8.7%；全年载客率为 83.5%，创新高。与此同时，2024年

国际客运量比 2023年增长 13.6%，运力增长 12.8%；国内客运量增长 5.7%，运力增长 2.5%。

在航空货运方面，2024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需求（按照货运吨公里计算）比 2023年增长 11.3%

（国际需求增长 12.2%），全年货运需求超过 2021 年峰值纪录；全年航空货运运力（按照可用货

运吨公里计算）比 2023年增长 7.4%（国际需求增长 9.6%）。

（二）中国民航发展情况

2024年以来，随着民航市场主体元气逐渐恢复，生产运行秩序回归正常，行业发展动能进一

步积蓄，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增多，我国民航进入健康发展的新周期，中国民航全年

运输生产规模再创新高，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

2024年中国民航全行业全年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485.2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7.3亿人次、

货邮运输量 898.2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5%、17.9%、22.1%；民航积极服务对外开放，国际客

运航班增至每周 6400班，恢复至疫情前的 84%，国际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29.3%。

2024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全年共完成飞机起降 1240.0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145951.8 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2006.2万吨，较上年分别增长 5.9%、15.9%、19.2%。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及旅客提供地面保障服务；出租和管理候机楼内航

空营业场所、商业场所和办公场所；商务信息咨询；旅客票务代理；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装

卸搬运；国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其他仓储业；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

公司目前经营业务主要分为航空性业务和非航空性业务，航空性业务指与飞机、旅客及货物

服务直接关联的基础性业务，包括航空业务收入、货站货服收入、地勤业务收入等；其余类似延

伸的商业、办公室租赁、值机柜台出租、停车场业务等都属于非航空性业务。目前航空性业务收

费如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旅客服务费及安检费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

[2007]159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民航发[2013]3号《关于调整内地

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知》、民航发[2017]18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费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民航发[2019]33 号《关于民用机场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规

[2021]46号《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的通知》等文件执行；非航空性业

务重要收费如头等舱和公务舱休息室出租、（航站楼内）办公室租赁、商业租赁、售补票柜台出租、

值机柜台出租等收费标准基准价及浮动幅度按照民航发[2007]159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以及民航发[2017]18 号《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收费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等执

行市场调节价。

公司是从事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及其他相关业务的交通运输行业服务性企业，提供的产品主要

为服务，包括为航空器安全高效营运提供各类设施及服务，为航空运输企业、进出港和转港旅客

及货物货主提供便捷和舒适的设施使用、过港服务和地面运输服务；经营和出租机场内货站、办

公场所、商业场所，为承租者和运营商提供合理的资源定价和规范的管理服务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5,759,673,023.51 5,432,040,364.07 6.03 4,947,728,530.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466,609,264.96 4,146,775,826.83 7.71 3,820,712,429.86

营业收入 1,881,583,687.74 1,695,371,321.03 10.98 1,005,686,577.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1,114,551.03 353,952,704.05 21.80 28,098,972.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5,674,291.30 302,281,316.54 11.05 -62,217,438.7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1,960,626.85 613,228,861.26 14.47 165,068,838.6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01 8.88

增加1.13个

百分点
0.7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340 0.8489 21.80 0.06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340 0.8489 21.80 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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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56,238,555.78 468,600,963.34 495,633,672.78 461,110,49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1,265,751.50 128,949,823.15 120,958,374.99 59,940,60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5,821,401.67 93,578,236.91 103,456,690.88 42,817,96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102,850.22 222,798,525.84 163,702,070.97 202,357,179.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3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0 283,500,000 68.00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聚金 0 7,500,000 1.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50,898 4,784,081 1.15 0 无 0 其他

王文峰 133,000 4,360,000 1.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小玲 1,152,780 1,648,38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先秀 -53,200 1,202,7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向阳 0 1,114,385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晓宇 17,800 1,017,845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春增 800,680 800,680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甲民 -468,805 800,000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厦门翔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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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厦门机场新增、加密多条国内、国际热门城市航线，持续优化航线网络结构。国内

航线方面，新开庆阳、信阳、哈密航线，加密北京、上海、青岛、常州等热点航线，并持续优化“厦

京”、“厦沪”空中快线产品的保障细节，让旅客在厦门机场“随到随走”、快捷省心；国际航线方面，

厦门机场新开通马尔代夫航线，加密吉隆坡、曼谷、雅加达、东京、首尔、巴黎等航线，境外航

班量已超过 250班/周，最大程度满足旅客国际出行需求。

厦门机场在守牢安全的基础上，各项保障工作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4

年厦门机场旅客吞吐量 2791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持续保持单跑道全国最高纪录；境外旅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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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恢复进度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前列，恢复至 2019 年 102.6%；全年国际及

地区中转旅客量 132 万人，同比增长超 40%以上，全国排名第 4 位；货邮吞吐量 37.57 万吨，其

中境外货邮吞吐量 23.12 万吨，双创历史最高记录。

2024年度，厦门空港生产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运输起降（架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万吨）

本年累计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总计 191,356 7.84% 2,790.69 15.78% 37.57 19.48%

境内航线 163,546 3.18% 2,415.29 11.91% 14.44 -1.65%

境外航线 27,810 46.75% 375.40 48.85% 23.12 38.01%

国际航线 21,418 65.26% 294.24 66.18% 18.52 53.45%

地区航线 6,392 6.69% 81.16 8.02% 4.60 -1.7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全球航空发展情况
	（二）中国民航发展情况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5、公司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